开标定标办法
（在合理造价区间随机抽取中标人）

工程开标由招标人依据招标文件的有关规定进行。经初步评审确认为无效的投标文件不参加抽签，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投标文件依据招标文件的规定按本办法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进行抽签。
（一）随机抽取费率
本次监理费率为D，D值为招标人随机抽取的（1.5%、1.45%、1.4%、1.35%）四个数中的任一值）（所有标段中的费率值相同）。
（二）随机抽取中标候选人		
1、招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开标时间，在区招标采购交易中心举行开标会；
2、所有抽签工作在区招管办的监督下，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组织进行。
3、按递交投标文件的顺序，由每个有效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公开随机抽取代表该投标人的号码，招标人当场公布每一个号码所对应的投标人；
4、招标人按标段顺序号依次进行抽签，在每个标段中邀请所有参与该标段的有效投标单位进行公开随机抽取其中三个号码，第一个号码对应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第二个号码对应的投标人为第二中标候选人，第三个号码对应的投标人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每一个投标单位最多只允许中一个标段，若某一投标单位在先抽签的标段中是第一中标候选人，则此投标单位不参与后续标段的抽签。
其他依此类推。
二、招标人按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办法确定中标人，中标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时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序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依此类推。
三、本办法未尽事宜，由评标委员会依据有关法规研究解决。


